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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群体性事件中众多的参与者把矛头指向政府机关及强势

群体的无直接利益冲突行为属于集体行为的范畴。 “无直接利益冲突冶现象的产生既是以对某

些地方政府机关及强势群体的失望为基础条件,又是以对党和国家的信赖为基本前提。 社会转

型期的大多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民众为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

方权力和强势群体的侵害,改善行动者在当地具体的生存环境,依靠集体的力量,利用国家权力

来维护自己权益所作出的集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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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各种矛盾日

益显现,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在一些地方,有的

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
而是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 这种社会现象

很值得我们深思冶 [1]。 “无直接利益冲突远不是一

种单纯的情绪表达、发泄,而是一种集团对集团冲

突,是阶层的形成和分化冶 [2]。 更应令我们警觉的

是频繁发生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冶的矛头直指地方

政府机关。 如在贵州瓮安事件中,县公安局、县委和

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辆车被焚,百余名

警察在事件中受伤。 本文将探讨以下问题:这种人

数众多的自发的无组织的冲突现象有何特征,地方

政府机关为什么会成为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冲突的

对象,它的根源在哪里,如何理性看待当前的无直接

利益冲突现象。
一、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特征

“无直接利益冲突冶,是指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

者与冲突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而是因

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感觉

到自己是显在或潜在的被权力迫害者,于是借机表

达、发泄不满情绪而出现的冲突[3]。 从社会学的角

度来说,参与者众多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行为属于

集体行为的范畴。 当前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大多

表现为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民众为维护其政治权利

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权力侵害,改善行动者在当地

具体的生存环境,依靠集体的力量,期望利用高层的

权力来维护自己和他人的权益所作出的集体行为。
而集体行为通常是一种人数众多的自发的无组织的

行为。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作为一种体制外的集体

行为,主要有如下特征:
第一,群体性。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者人数

众多,有时多达万人。 不可否认,在中国发生的大多

数无直接利益冲突,在某种程度或某个范围内反映

了某些群体的共同思想感情,或者一定的共同利益

关系。 这部分群众在思想、语言上比较容易沟通,情
感上容易接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容易达成共识,进
而产生共同的意愿和要求。 一旦这些共同的意愿和

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可能“一哄而起冶,利用集

体行动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 如果有关方面处置

不当,矛盾极有可能进一步加深。
第二,自发性。 在中国,目前集体行为作为一种

体制外行为,其组织者所要承担的风险和成本必然

要高于一般参与者的风险和成本,因而大多数无直

接利益冲突的产生没有特定的个人与组织来发动和

协调,它是一种自发的行为,缺乏明确的计划、目标

和领导。 参与者大多是自愿加入的,并且互不相识,



容易出现匿名效应。 匿名效应会降低参与者的社会

约束力, 从而出现“打、砸、抢、烧冶等违法犯罪行为。
第三,易变性。 社会转型期,引发无直接利益冲

突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往往是多种因素相互交

织共同发生作用。 参与者的心态、动机、文化素质各

不相同,合理的、合法的要求和不合理的、非法的要

求交织在一起。 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妥当,就可能转

化升级,由某个局部问题发展到整体问题,由经济方

面的问题发展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导致事态的扩大

和恶化。
第四,情绪性。 参与者不是独立地行动,而是与

他人相互依赖、相互影响。 由于集体行为的参与人

数众多,参与者很容易产生“法不责众冶的心理。 去

个性化作用降低了人们的责任意识,参与者坚信即

使出了什么事,后果也由大家来承担。 从众心理使

参与者极易受暗示,产生感情冲动和狂热情绪。 在

情绪的支配下,参与者会冲破现行社会规范的约束,
从而做出通常不会做的行为。 甚至有些本无动于衷

的旁观者,也变得激动疯狂起来。
二、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根源

(一)社会结构的失衡

随着社会转型,中国已由总体性社会转变为分

化性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 当然,一定的社会分化

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不同收入层的分化是社会转型

的必要代价,但如果过度分化,它所引起的震荡,社
会将难以承受。

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往往是不一致

的,有时甚至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

突。 而社会资源总是稀缺和有限的。 不同社会阶

层、社会群体对有限的稀缺资源的争夺日趋白热化。
而另一方面,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不同的。
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群体争取自己利益的能

力是非常不同的。 争取利益能力的差异,尤其是表

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 “从上世纪 90 年

代中期开始至今,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趋于二元的

特点:即中上层与下层、底层之间显现出明显的利益

鸿沟,更多的利益向中上层集中冶 [4]。 在强势群体

一方,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

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
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 他们的结盟

对其他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来说是最大的危险,带
来更多的社会非平衡问题。

社会弱势群体由于缺乏对资源的占有, 再加上

自身社会参与能力弱等方面的原因, 使得其在国家

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度安排上就首先处于劣

势地位,他们无力影响、左右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

关的制度的制定。 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
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 相关研究发现,目前这一阶

层群体普遍存在着利益受损的被剥夺感及强烈的不

满情绪,已有的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少被他们

利用,一些被利用的渠道对他们而言也很少有实际

效用,“上访闹事冶趋于常态化,被视为最有效的诉

求方式。[5]93鄄98

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前社会中逐渐出现了强势

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对立。 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中,以强凌弱现象已经相当程度地出现了。 强势群

体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的不道德行为,如权钱交换等,
尤其强势群体的某些不明智行为,如炫耀性消费、以
及对弱势群体的外露的轻蔑和羞辱,引起广大群众

心理上的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个别社会成员的不

满会得到部分人的赞同、理解和支持,以至于产生社

会共鸣,进而逐渐丧失对社会的信任感和责任感。
严重的社会心理不平衡往往会转化为对社会的不满

和怨恨,从而加剧社会行为的失范,对社会的稳定发

展构成严重威胁。
弱势群体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现

状决定了他们很难在体制内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而作为个体的弱势群体的力量又很薄弱,单靠个人

的力量不足以与侵权的强势群体相抗衡,以获得相

应的资源和权利。 “无直接利益冲突冶实际上是一

群处于劣势的个体以“弱者的武器冶———集体行动

的方式争取权利和资源。 从本质上看,它是在现有

的制度下,为改变自身处境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参与

过程。
(二)地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角色异化

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来

说,发展经济是主要任务。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地

方政府的利益和关注点并不一定和中央政府一致,
有时甚至相互冲突。 地方政府掌握着某些特殊的资

源,使之具有参与经济的“本钱冶,地方政府具有公

司的许多特征,地方官员成了市场取向的代理人和

行动者。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他们不惜利用

手中的权力争夺可资利用的资源,以“将政策用足,
打政策的擦边球冶等方式谋求更多的自由政治空

间,以将变通普遍化和常规化作为一种正当的体制

运作方式为自己集团的利益服务[6]。 在市场化转

轨中,权力阶层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市场规则的

制订者和维护者,又是具有自身特殊利益取向的行

动者。 “经济市场化冶伴生出了“政治市场化冶,即财

富和权力出现了相互交易。 在实际中,它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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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现出不是作为自己的独特利益的代表,就是作

为强势群体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的代表而活动。
一些地方政府无视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

性,以“发展冶为借口,漠视弱势群体权利,甚至牺牲

一个阶层(往往是弱势群体)利益满足另一个阶层

利益。 对上歪曲国家政令,对下欺压掠夺,已经严重

威胁到国家自主性和普通市民权益。 更严重的是,
因为这些侵权行为往往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导致了

基层政府和民众之间互信的缺失。 这种“互不信

任冶气氛的蔓延是当前一些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发

生的重要诱因。
“干群关系冶曾被视为执政党的政治生命。 当

前中国干群关系总体上看是好的,特别是十六大以

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情为民所系、权为

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倡导科学的发展观,努力构建

和谐社会,树立了亲民爱民的好形象。 然而,在社会

转型的关键时期,各项政治体制尚未健全, 在片面

追求以 GDP 增长为主要内容的政绩考核标准下,一
些干部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况,不顾群众的承受能力,
没有认真考虑群众受益面和受益程度,盲目地搞大

项目,大量征占农民耕地,大拆大建,搞“政绩工程冶
和“形象工程冶,引起群众的不满。 一些干部在工作

中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

系,甚至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唯领导马首是瞻,
没有把群众的需要和群众的冷暖真正放在心上,
“只管领导高兴不高兴,不管群众满意不满意冶。 特

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过大,而且缺乏有效的制

约和监督机制,容易造成“暗箱操作冶,出现权钱交

易、权色交易等。 致使腐败案件屡禁不止,一些领导

干部前腐后继。 而频频发生的腐败案件,特别是一

些大案要案,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干部队伍的整

体形象,降低了群众对整个干部队伍的评价。 群众

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已经达到

了难以容忍的程度。 由于新的政治与传媒条件,在
当今社会,人们更容易得到官员腐败行为的信息,公
众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下降,政府官员越来越掩盖

不住不良行为的真相。 “人民在失望之余,将逐渐

对政府的改革目的产生怀疑,并可能抵制政府的改

革措施。 因为人民会从官员的行为中得出这样的结

论:改革是以牺牲人民的利益,扩大官员的特权为目

的的。 一旦人民对改革的目的发生怀疑,在行动上

进行抵制,一切美好的改革方案都将落空。 在一个

亟需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却无法推进改革,政
府的公信力可能下降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低点冶 [7]。

(三) 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的无直接利益

冲突

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乡村社会向

城镇社会转化、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
由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化的过程

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和社会的力量开始逐

渐增长,国家垄断所有社会资源,垄断一切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权力的格局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国家

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8] 国家对社会

的控制发生了变化,表现为控制范围日益缩小,控制

强度日益弱化;控制的方式在变化,控制手段的规范

化在加强。 国家不再全部垄断所有资源,社会已逐

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

和机会的源泉,这些资源和机会的提供与交换,主要

是通过市场实现的。 个人的活动空间有了扩大,出
现了自由活动空间,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
社会资源获得途径的多样化导致自我意识、平等意

识、民主意识和自身权利意识普遍觉醒。 但从某种

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社会变化都是国

家主导下的变化,当前社会结构的形成背后有着国

家的烙印,国家的权力也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的

关注。
弱势群体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利益

代言人,因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难以表达自己的利

益诉求,在现实生活中当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

时也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他们或者忍气吞

声、逆来顺受,或者铤而走险,采用极端化、非理性的

手段直接同政府对抗,强制性地进行利益表达。 一

些基层官员却将那些会提要求、反映意见的居民视

为“刁民冶、“暴民冶,将普通市民“刁民冶化,又把“刁
民冶“暴民冶化,动辄以国家机器来压制。 将普通市

民的合法行为引向“非法化冶,这已成为一些基层官

员对付“刁民冶、制造“暴民冶的常用方法[5]93-98。
而一旦出现群体性事件,地方官员怕揭短、怕丢

官,于是能捂则捂、能拖则拖、能压则压。 通过对外

封锁消息、对上隐瞒事实、对下打击压制来控制舆论

的传播。 但是,媒介的初步开放,尤其是移动电话、
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很快,不仅可

以形成公共舆论压力,而且能够使上级政府得知下

级政府的违规行为。 这样更容易得到国家和高层政

府的重视和解决。 国家和高层政府力图保持社会稳

定,社会稳定是目前中国的第一要务。 这种公共舆

论压力也可能使得高层政府不得不处理违规的地方

政府部门以维护政体合法性。 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

之间存在的“裂痕冶成为被弱势阶层利用的“政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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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构冶。 也就是说,相对无权的行动者可以利用

引起国家和高层的关注和干预来制约地方当局的侵

权行为。 行动者坚信国家和高层政府作为重要的第

三方会对地方当局的不妥做法予以干预并纠正。
事实上,“无直接利益冲突冶现象的产生既是以

对某些地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失望为基础条

件,又是以对党和国家的信赖为基本前提。 社会转

型期的大多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

民众为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权力侵

害,改善行动者在当地具体的生存环境,依靠集体的

力量,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护自己权益所作出的集体

行为。
三、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理性认识

社会转型期频繁发生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在一定

程度上扰乱了社会秩序,打破了社会活动的组织性

和社会关系的协调性,使社会生活处于波动之中,是
社会关系中出现的一种不协调、不和谐的现象。 如

果处理不当,会使矛盾进一步扩大,极可能引起社会

动乱,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无论什么性质的社

会制度,它的统治机关都会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出发,竭尽全力预防和控制这类行为的发生和蔓延。
其实,在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期,都会发生社会

冲突与矛盾。 尽管无直接利益冲突在本质上是与社

会稳定相对立,但是社会稳定是有一定的范围和程

度的,它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处于

变化之中的。 从性质上来说,当前的无直接利益冲

突都是由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而引发的,并且

大多发生在局部范围内,并没有危及整个国家政权

和根本的社会制度,它对现行的社会制度没有构成

太大的冲击,它并不是要推翻现行的社会制度,这只

能看作是对正常社会秩序的一种扰动。 在一个利益

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一个好的制度往

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
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

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

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
第一,推进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实现化解冲突的

理性化。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弱势群体的利

益表达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毛泽东说:“群众

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冶,但他同时也说:
“在我们这样的大国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

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冶 [9]。 邓

小平说:“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

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冶 [10]。
现代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中的利益表达主体应该是

社会化的组织而不是个体。 政府不可能与一个个的

个体去谈判去协商,否则,政府运行的成本将十分巨

大。 从理论上讲,民间的社会组织作为不同社会群

体利益的代表者,其有序化、理性化的利益表达,降
低了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公民个人与国家政府之

间的对话成本,使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能通过秩序

化的组织渠道得到理性表达。 多样化的社会组织使

民众对社会利益和政治、经济认同多样化,从而降低

了民众被大量动员进一个活动中的可能。 而通过自

治的社会组织约束与规范利益表达方式,其成本将

大大降低。 因此,要扶持社会组织,尤其是帮助弱势

群体改造或组建他们的组织,如工会,让他们承担起

利益表达的角色。 教育与引导会员在组织中以合理

方式表达个体利益诉求,经过组织协商表决,达成本

组织的利益要求,然后向政府表达,参与公共政策的

协商与制定,协调本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利益冲

突。 这种有组织的、理性的利益表达,其作用比无组

织的集体行动要规范、有效得多。
多少年来,我们社会中冲突的基本模式是,冲突

的双方是一种你胜我负、你死我活的关系。 在这样

的冲突中,双方的目标不是获得自己的利益,而是要

彻底战胜对方,缺少一种以讨价还价为特征的解决

冲突的理性化方式。 有关部门所采取的惯用性措施

又往往以高压为特征,这样的惯用性措施不但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冲突产生的问题,反而往往会激

化矛盾和冲突。 虽然通过高压手段可以暂时平息冲

突,但过度的压制本身有可能使原本可以释放的小

规模和地方性的不满情绪积累起来,并最终导致爆

发危及社会结构的集体行动。 一般来说,冲突的结

果并不是哪一方的彻底胜利,而是妥协和让步。 妥

协和让步往往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实现的。 因此,在
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时代,谈判应当成为解决冲突的

制度化形式。
第二,重塑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 在中国现

有的国家—社会关系格局中,政府依然处于最核心

的地位,无直接利益冲突中“不满冶的民众的矛头之

所以直指地方政府机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地

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越位冶、“缺位冶、“错位冶现
象的存在。 政府这个本应超脱于社会利益纷争之外

的中立调节者,却由于深陷利益冲突的泥潭而不能

自拔,这是当前社会利益结构中最为危险的地方。
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官员不坚守价值合理性,损
害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表达、发泄一种情绪冶只
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冶的表象,本质上是要通过“借
机宣泄冶来表达他们对某些地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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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失望。 政府应该始终保持自己立场的超越性

和公正性。 这种超越性与公正性, 既不应受政府自

身部门利益的干扰, 也不应为强势利益集团的意志

所左右。
第三,维护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从一

个方面来说,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时代,如果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

代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恰当的。 社会公平以牺牲

经济增长为代价,也是不可取的。 但从另一个方面

看,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
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

的。 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妥善

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
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国家不仅是

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者。
为了将社会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必然要求国家

能够使各个社会阶级和群体的利益保持相对平衡而

不是趋于极端。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的社会,
是一个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 “无直接利益冲突冶
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执政的民意基础

的流失、执政的合法性受到拷问。 作为整个社会的

治理机器,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更
应当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要将促进社会公

平作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只有真正尊重和保障

弱势群体权益,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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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es of the Non鄄direct Interest Conflict in the Collectiv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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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viewpoint of sociology, many of the participators謖 actions of the non鄄direct interest conflict in the collective events
belong to collective action. The phenomenon of " non鄄direct interest conflict" results from people 謖 s disappointment to som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ir staff, and it is also on the basis of people謖s reliance on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鄄
sition, most non鄄direct interest conflicts can be viewed as some kind of collective action taken to maintain their own right and interest
using governmental power. Depending upon collective strength, behaviors take such action to avoid the violation of people謖s political
right and economic interest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al power and improving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 non鄄direct interest conflict; collective action; characteristics; origin; rational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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